陽明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114學年度第2學期
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
1、 申請時間(系辦收件期限)：即日起~115.1.2
二、備齊以下資料送至系辦：
1.申請表 
2.推薦函2封 
3.成績單(含名次)

4.其他有助審查資料(論文發表..等)

三、申請條件：
1.學士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
學士班應屆畢業生（含申請提前畢業學生）具下列條件之一者：
(1)學業成績平均85分以上，具研究潛力者。
(2)名次在該班學生前10%以內，具研究潛力者。
(3)經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評定為具研究潛力者。
2.碩士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
(1)碩士班學生至少修讀滿一學期，在本系修滿十二學分(至少含一門研究所核心課程)，且至少有一學期成績名列班上二分之一以內者可申請逕讀博士學位；

(2)然有論文發表者(以本系名義與指導教授共同在SCI所認定的期刊發表論文一篇(含)以上)，不受上述學業成績名次之限制。

(3) 經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評定為具研究潛力者。
· 相關規定請參閱
 本系碩、博修業規章(材料系網站文件下載處)、
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」、
「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要點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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